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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 753號解釋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大法官書記處依解釋文及理由書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並

不構成大法官解釋的一部分。 

────────────────────────────────── 

聲請案號：會台字第11411號（聲請人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代表

人李聰明）、會台字第13125號（聲請人陳憲堂即東泰藥

局） 

解釋公布日期：106年 10月 6日 

 

 

事實背景 

1. 聲請人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代表人張世杰（現已變更為

李聰明，並聲明承受本件聲請，下稱聲請人一），與改制前之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間訂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合約（下稱特約）。於 96年 9月至 10月間，聲請人一

所屬外科主治醫師與病患共謀混入癌症檢體、施行手術而申

報醫療費用。案經檢察官偵辦而發現，健保署遂於 99年 7月

29 日，依行為時 83 年 8 月 9 日制定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

(下稱 83 年健保法)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

之授權，於 96年 3月 20日修正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特管辦法)第 66 條第 1 項第 8

款停止特約部分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95 年 2 月 8 日

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 70 條前段停止特約不予支付部分之規

定（下稱系爭規定三）及特約第 20條第 1項規定，停止聲請

人一外科（含門、住診）醫療業務特約 2個月，涉案醫師於

停止特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不予支付。聲請

人一不服，提起行政救濟，另於 100年 5月 4日，依 99年 9

月 15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 39條第 1項抵扣停約部分之規

定（下稱系爭規定四），申請以扣減金額方式抵扣停約期間之

執行(下稱停約之抵扣)，經健保署同意並核定扣減金額為新

臺幣（下同）14,001,281元。聲請人一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

後，於 102年 1月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主張系爭規定一至

四，有違反憲法第 15條及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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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義。 

2. 聲請人陳憲堂即東泰藥局（下稱聲請人二）與健保署間訂有

特約。聲請人二於 102 年 5 月 18 日中午 12 時至同月 19 日

上午 10時間，未依處方箋記載調劑而申報醫療費用。案經健

保署於 103年 6月 12日實地稽查發現，遂依 100年 1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下稱系

爭規定五）之授權，於 101年 12月 28日修正發布之特管辦

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六）及特約第

20條規定，扣減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 10倍(下稱扣減醫療費

用)之金額 311,710元。聲請人二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於

105 年 8 月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主張系爭規定五及六，有

違反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16 條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

則之疑義。 

3. 上述二聲請案，均涉及締結特約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時，

健保署為一定處置所依據之系爭規定一至六是否有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而牴觸憲法之疑義，有其

共通性，爰併案審理。 

解釋文 

1. 中華民國 83年 8月 9日制定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5條

第 2項規定：「前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特約及管理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及 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服

務機構種類與申請特約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

之條件、違約之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均未牴觸法治國之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2. 96 年 3 月 20 日修正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第 66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應予停止特約 1 至 3

個月，或就其違反規定部分之診療科別或服務項目停止特約

1 至 3 個月：……八、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証明、

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95年 2月 8日修正發布之同

辦法第 70條前段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停止……特約

者，其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於停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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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保健服務，不予支付。」

99 年 9 月 15 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依

前二條規定所為之停約……，有嚴重影響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之虞或為防止、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服務機構得報經保

險人同意，僅就其違反規定之服務項目或科別分別停

約……，並得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發文日期之該服務機構

前一年該服務項目或該科申報量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年

已確認之平均點值核算扣減金額，抵扣停約……期間。」（上

開條文，均於 101年 12月 28日修正發布，依序分別為第 39

條第 4款、第 47條第 1項、第 42條第 1項，其意旨相同）

均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尚無不符，亦未

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

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3. 101年 12月 28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 37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以保險人公告各

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其申報之相

關醫療費用之 10倍金額：一、未依處方箋……之記載提供醫

事服務。」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尚無不

符，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並無違

背。 

解釋理由書 

1. 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之範圍，原不以憲法第 23條所規定限制

人民權利之事項為限。政府之行政措施雖未直接限制人民之

自由權利，但如屬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仍應由法律

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

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全民健保特約內容涉及全民

健保制度能否健全運作者，攸關國家能否提供完善之醫療服

務，以增進全體國民健康，事涉憲法對全民生存權與健康權

之保障，屬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仍應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

確授權之命令為依據。至授權是否具體明確，應就該授權法

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 

2. 83年健保法第 55條第 2項即系爭規定一已明定：「前項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之特約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於 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為第 66 條第 1 項即系爭規定五明定：「醫

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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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服務機構種類與申請特

約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理

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即已授權主管

機關就上開事項得以法規命令為之，故尚與法律保留原則無

違。 

3. 經由 83年健保法第 31條第 1項、第 42條、第 52條、第 55

條第 1項及第 62條規定，立法者業已就特管辦法之內容，提

供主管機關可資遵循之具體方針。違約之處理係屬一般契約

之尋常內容，特約管理辦法之管理一詞，客觀上應包含違約

處理方式之決定在內，故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

以特管辦法規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之處理，俾有效管理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完善醫療服務之授權目的。 

4. 特管辦法係主管機關為辦理全民健保，用於特約及管理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或違約處理之準據規定，部分條文並納為特約

範本內容之一部。立法機關為避免侵害全民健保資源、強化

對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管理及督促其確實依特約本旨履約，

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詐領醫療費用時，除有關罰鍰規定

外，並授權保險人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另行經由特約之約

定，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違反特約之情形時，保險人得為

違約處理之管理措施。核其性質乃屬保險人為有效管理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並督促其確實依特約本旨履約之必要措施，與

違反行政法上作為義務而課處罰鍰者有異，故系爭規定二及

三，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 

5. 系爭規定四規定替代停約期間執行之要件、程序及標準等，

得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請，經健保署同意並依一定方式計

算，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扣減金額方式，抵扣停約期間之

執行。核其性質，係就上開停止特約之執行，規定得依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之申請及健保署之同意，以停約之抵扣替代之，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繼續提供保險對象醫療服務，並申報醫

療費用，仍屬保險人為有效管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並督促其

確實依特約本旨履約之必要措施，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 

6. 系爭規定六明定得扣減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 10倍金額，係

規定得經由特約而主張之債務不履行約定違約責任，亦為違

約處理之處置，核屬保險人為有效管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並

督促其確實依特約本旨履約之必要措施，未逾越母法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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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7. 鑑於特管辦法之內容，關係全民健保制度之永續健全發展及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權利義務至鉅，主管機關應依行政程序

法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代表，得到場以言詞

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

採納之理由作成決定。現行特管辦法訂定程序應予改進，併

此指明。 

8. 系爭規定二、三之停止特約及不予支付之目的，在於預防及

處置詐領醫療費用，提供完善醫療服務，係為維護重要公共

利益，應屬正當。而所採取之手段，係停止特約而不予支付，

對詐領醫療費用有一定嚇阻及懲罰作用，自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且現行特管辦法就違約之各種情形，依情節輕重，大致

區分為通知限期改善、違約記點、扣減醫療費用、停止特約

及終止特約等不同處置。其中停止特約，更得視違約情節輕

重不同而有 1 至 3 個月不同之處置，並得僅停止違約之科別

或服務項目全部或一部、門診或住診；另又設有系爭規定四

作為調節機制，並無顯不合理之處。是特約中有關系爭規定

二、三之停止特約及不予支付，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尚無

違背。 

9. 系爭規定四之金額抵扣，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報經健保署同

意，依一定方式核算扣減金額，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繳納金

額後，替代停約期間之執行。且關於扣減金額之計算，與停

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醫療服務不予支付之金額相當。停止

特約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既無違背，系爭規定四停約之抵

扣，自無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可言。 

 

 

蔡明誠大法官迴避而未參與本號解釋之審理及決議 

林俊益大法官、張瓊文大法官分別提出部分協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吳陳鐶大法官、許志雄大法官、黃瑞明大法官分

別提出協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詹森林大法官分別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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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玉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 

 


